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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税务行政处罚基本法律规定



税务行政处罚基本法律规定

     （一）行政处罚概念

      新《行政处罚法》第二条　行政处罚是指行政机关依法对违反行政管理

秩序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减损权益或者增加义务的方式予以惩戒

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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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行政处罚基本法律规定

（二）行政处罚的基本原则

  1. 处罚法定原则 

 

  2. 公正、公开原则

    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
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

    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
处罚的依据。

  　行政处罚的实施机关、立案依据、实施程序和救济渠道等信息应当公示。

    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依法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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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行政处罚基本法律规定

3.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

实施行政处罚，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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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行政处罚基本法律规定

（三）税务行政处罚的种类

1.罚款;

2.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

3.停止出口退税权;

4.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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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违不罚与自由裁量基准

（四）一事不再罚

 对当事人的同一个税收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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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

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
的行政处罚。同一个违法行为违反多个法律规范应当
给予罚款处罚的，按照罚款数额高的规定处罚。



二、首违不罚与自由裁量基准



首违不罚与自由裁量基准

（一）首违不罚

法律依据：

11

新《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

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首违不罚与自由裁量基准

税务首违不罚

《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行使规则》

第十一条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可以给予行政处罚，当事人首次违反且情节

轻微，并在税务机关发现前主动改正的或者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的期限内

改正的，不予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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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违不罚与自由裁量基准

首违不罚清单：

《税务行政处罚“首违不罚”事项清单》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6号

《第二批税务行政处罚“首违不罚”事项清单》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33号 

《长江三角洲区域税务轻微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公告2020年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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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违不罚

对当事人首次发生清单中所列事项且危害后果轻微，在税务机关发现前主

动改正或者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的期限内改正的，不予行政处罚。税务违

法行为造成不可挽回的税费损失或者较大社会影响的，不能认定为“危害后果

轻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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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税务行政处罚“首违不罚”事项清单 15



第二批税务行政处罚“首违不罚”事项清单

对于首次发生下列清单中所列事项且危害后果轻微，在税务机关发现前

主动改正或者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的期限内改正的，不予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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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 项

1
纳税人使用非税控电子器具开具发票，未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实施细则、
发票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将非税控电子器具使用的软件程序说明资料报主管
税务机关备案且没有违法所得

2
纳税人未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实施细则、税务登记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办
理税务登记证件验证或者换证手续

3
纳税人未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实施细则、发票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加盖发
票专用章且没有违法所得

4
纳税人未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将财务、会计制度或者
财务、会计处理办法和会计核算软件报送税务机关备查



“首违不罚”违法行为需要同时具备的三个条件

1.违法行为是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可处罚”行为，不是“应处罚”

或“并处罚”行为

2.违法行为首次发生且危害后果轻微

3.在行政机关发现前主动改正的或者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的期

限内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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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违不罚与自由裁量基准

（二）自由裁量基准

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制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范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行

政处罚裁量基准应当向社会公布。

——新《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四条 

《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行使规则》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78号    

18



首违不罚与自由裁量基准 19



三、税务稽查之后的罚与不罚



税务稽查之罚与不罚

（一）税务稽查后是否都要罚款，能否不罚？

（二）偷税罚款能否低于50%？

（三）如何减轻从轻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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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稽查之罚与不罚

（一）税务稽查后是否都要罚款，能否不罚？

1.税务稽查的几种结果

（1）补税+滞纳金+罚款                 

（2）补税+滞纳金 不罚款

（3）补税、滞纳金、罚款一样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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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决定书+处罚决定书

  处理决定书+不予处罚决定书

  税务稽查结论



税务稽查之罚与不罚

（二）偷税罚款能否低于50%？

偷税的处理处罚：

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

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征管法 六十三条

23



24

国家税务总局XXX税务局第三稽查局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

苏州税三稽罚告〔2021〕122号

鉴于你单位有主动纠正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六十三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拟对

你单位处少缴增值税税款40%的罚款，计327791.18元（819477.95×40%）；处

少缴城市维护建设税税款40%的罚款，计22945.38元（57363.46×40%）；处少

缴企业所得税税款40%的罚款，计58617.48元（146543.71×40%）。



25

从轻处罚与减轻处罚

从轻处罚：

在法定的处罚幅度内适用较小幅度的处罚。比如偷税的法定处罚幅度

是50%到5倍，处50%倍或60%的罚款，就属于从轻处罚。

减轻处罚：在法定的最轻处罚幅度以下给予处罚，即超出了处罚的下

限。比如对偷税处以40%的罚款，就低于50%的下限，属于减轻处罚。

请注意两者之间的区别。

避免一个误区：

税务机关不能低于法定的处罚幅度下限实施处罚。征管法规定的50%

到5倍等处罚幅度只是标准幅度或法定幅度，如果具有从轻减轻处罚情节，

则税务机关不仅“可以”而且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



税务稽查之罚与不罚 26

          新《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的。

（三）如何减轻从轻处罚？



四、税务行政处罚之案例分析



税务行政处罚案例分析

（一）行政处罚原则之宽严相济过罚相当

税务机关在查处偷逃税案件中，坚持依法依规、宽严相济、过罚相当的原

则。比如在查处x娅案件中，充分考虑了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

危害程度等因素对其进行了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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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行政处罚案例分析

对其主动纠错的偷逃税等违法行为依法从轻处理。x娅对其隐匿个人收入偷

税行为进行自查并到税务机关提交补税申请，具有主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

等情节。税务机关依法给予从轻处罚，对匿收入偷税但主动补缴和报告的少缴

税款处0.6倍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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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行政处罚案例分析

对其未能纠错的违法行为视危害程度依法严肃处理。根据《税收征收管理

法》的规定，隐匿收入偷税且未主动补缴部分，性质恶劣，对其予以从重处罚，

处4倍罚款；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偷税部分，较隐匿收入不申报行

为，违法情节和危害程度相对较轻，处1倍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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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x爽偷税案中的法律问题

会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没钱缴罚款怎么办，会被判刑吗？
x恒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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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依法追缴税款

7179.03万元，

加收滞纳金

888.98万元；对

改变收入性质偷

税部分处以4倍
罚款，计

3069.57万元；

对收取所谓“增资

款”完全隐瞒收入

偷税部分处以5
倍“顶格”罚款，

计1.8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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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会对x爽追究刑事责任？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一条规定，纳税人有逃避缴纳税款行为的，经税务

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但是，五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外。

本案中，x爽首次被税务机关按偷税予以行政处罚且此前未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

相应的税款及滞纳金已在规定期限内全部缴清。若其能在规定期限内缴清罚款，则依法不予追

究刑事责任；若其在规定期限内未缴清罚款，税务机关将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如果缴了税款滞纳金罚款，还要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吗？

正方：不要移送——都不追究刑事责任了，还移送干嘛。

反方：要移送   ——是否追究刑事责任，由司法机关判断，而不应由税务机关来决定。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

国务院令第730号

第三条　行政执法机关在依法查处违法行为过程中，......根据刑

法......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的追诉标准等

规定，涉嫌构成犯罪，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必须依照本规定向

公安机关移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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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钱缴税款怎么办？

纳税人因有特殊困难，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局批准，可以延

期缴纳税款，但是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

（1）因不可抗力，导致纳税人发生较大损失，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较大影响的；

（2）当期货币资金在扣除应付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后，不足以缴纳税款的。

报送下列材料：申请延期缴纳税款报告，当期货币资金余额情况及所有银行存款账户的对

账单，资产负债表，应付职工工资和社会保险费等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的支出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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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钱缴罚款怎么办，会被判刑吗？

《行政处罚法》第六十六条 行政处罚决定依法作出后，当事人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书载

明的期限内，予以履行。

当事人确有经济困难，需要延期或者分期缴纳罚款的，经当事人申请和行政机关批准，可

以暂缓或者分期缴纳。

《税务稽查案件办理程序规定》第五十一条 当事人确有经济困难，需要延期或者分期缴纳

罚款的，可向稽查局提出申请，经税务局局长批准后，可以暂缓或者分期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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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x恒涉及的法律问题

 在x爽偷逃税案件检查过程中发现，x恒作为x爽参演《倩女幽魂》的经纪人，负责相关演

艺合同签订、片酬商谈、合同拆分、催款收款等事宜，并具体策划起草“增资协议”，设立

“掩护公司”，掩盖“天价片酬”，规避行业主管部门监管，帮助x爽逃避履行纳税义务。

 依据《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九十三条和《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综合

考虑x恒的违法事实以及有关情节等因素，对x恒处以x爽在《倩女幽魂》项目中偷税额

（4302.7万元）0.75倍的罚款，计3227万元。上海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已向x恒依法送达《税

务行政处罚决定书》，限其在规定期限内缴清罚款，目前正在依法追缴中。

《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九十三条规定：为纳税人、扣缴义务人非法提供银行账户、
发票、证明或者其他方便，导致未缴、少缴税款或者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的，税务机关除没收其
违法所得外，可以处未缴、少缴或者骗取的税款1倍以下的罚款。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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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刑衔接

新《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　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依法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免予刑事处罚，但应当给予行政处

罚的，司法机关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有关行政机关。

《税务稽查案件办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八条 税收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填制涉嫌犯罪案件

移送书，经税务局局长批准后，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并附送以下资料：

（一）涉嫌犯罪案件情况的调查报告；

（二）涉嫌犯罪的主要证据材料复制件；

（三）其他有关涉嫌犯罪的材料。

《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

第三条　......涉嫌构成犯罪，依法需要追究

刑事责任的，必须依照本规定向公安机关移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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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依法移送的风险
行政风险：

《税收征管法》

新《行政处罚法》第八十二条　行政机关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不

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第十六条  ......行政执法机关违反本规定，对应

当向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不移送，.....责令改正，给予通报；拒不改正的，对其正职负责人或者

主持工作的负责人给予记过以上的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分别比照前两款的规定给予处分；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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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风险：

《税收征管法》第七十七条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有本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五条、第六

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七十一条规定的行为涉嫌犯罪的，税务机关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

究刑事责任。

税务人员徇私舞弊，对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不移交，情节严重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刑法》第四百零二条【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

行政执法人员徇私舞弊，对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不移交，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小结

税务行政处罚基本法律规定

首违不罚与自由裁量基准

税务稽查之后的罚与不罚

税务行政处罚之案例分析


